
「法學院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」委員查訪公告 
 

一、 依據：本校教學特優教師遴選辦法第 9 條之規定，遴選程序要件

之一為三年級以上學生之意見。 

二、 查訪對象：財法系三年級以上（含碩士生）同學。 

三、 查訪期間：114 年 3 月 31 日起至 4 月 15 日間。 

四、 查訪方式：委員（外系教師）可能電訪、面訪，或請同學填寫問

卷等方式，請同學留意(03)265-XXXX 的來電，委員亦可能用行

動電話或市話。 

五、 採用面訪者，將由財法系辦公室以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被抽到的

同學，請同學配合回覆並受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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